津发改审〔2025〕307号
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关于江津区城乡供水一体化—油溪、吴滩、石门、白沙四镇供水管网完善项目

项目建议书的批复

重庆市江津区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报来《关于申请审批江津区城乡供水一体化—油溪、吴滩、石门、白沙四镇供水管网完善项目建议书的函》（津水环境函〔2025〕51号）及相关资料收悉。按照政府投资项目管理相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原则同意该项目建议书，现就有关事宜批复如下：
一、为提升城乡供水保障水平，同意实施该项目。
二、项目代码：2511-500116-04-01-437951。

三、项目法人：重庆市江津区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。

四、项目建设地点：江津区油溪镇、白沙镇、石门镇、吴滩镇。

五、建设规模、标准及主要建设内容：新油溪水厂至油溪镇片区，新建DN600管道约5.7km；油溪水厂至吴滩镇片区，新建DN200管道约5.2km，新建1座加压泵站，新建1座2000m3高位水池；新油溪水厂至吴市、丹凤社区、六合村、桥头村、石门镇石笋山片区，新建DN125-DN160管道约12.8km，新建1座加压泵站；新油溪水厂至油溪镇金刚社区、三圣社区、石门镇的白坪村、白沙镇的横山村、苟洲村及滩盘社区，新建DN150-DN500管道约42.5km，新建3座加压泵站。

六、总投资及资金来源：估算总投资约7449.88万元，资金来源为申请三峡后续项目专项资金及自筹。
七、请抓紧开展项目建设前期论证，严格落实相关规范要求，尽快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程序报送审批。
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25日
抄送：江津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区水利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审计局、区统计局。
重庆市江津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2025年11月25日印发

 
- 1 -

